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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沈玉如
電話：05-5522735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ylhg57413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本府地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發二字第11200320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「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地重劃區第十八

次理事會」會議紀錄1份，本府同意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7條規定暨復

貴會112年3月29日大同重劃字第11號函。

二、有關本重劃區異議土地所有權人，請貴會積極協調溝通以

利後續辦理重劃作業。

三、為維護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，請貴會依法將會議紀錄於

會址公告及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。

正本：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副本：本府地政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112/04/06

1122711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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